芒市人民医院养老敬老中心基本服务
收费标准方案（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行为，促进医养结合服务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及《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云价收费〔2015〕136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关于促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卫老龄发〔2024〕40号）等规定，芒市发改局对芒市人民医院养老敬老中心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成本进行了测算。经研究，制定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一、方案制定的必要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区域内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长，芒市人民医院养老敬老中心依托医养结合优势，承担着本地老年群体养老照料、康复护理、生活保障等公益服务职能。为规范养老服务收费行为，明晰服务项目与收费标准，落实养老服务行业管理相关规定，合理核算场地运营、护理人员、设施维护、日常服务等综合运营成本，保障机构健康可持续运营。同时，统一规范基本服务收费标准，能够健全收费管理机制，杜绝乱收费现象，保障入住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服务管理规范化水平，契合公益性养老服务发展要求，完善本地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因此，科学制定养老敬老中心基本服务费标准十分必要。
二、定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7号）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8号）
4.《云南省定价目录》（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
5.《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云价收费〔2015〕136号）
6.《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芒市人民医院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收费成本测算报告》（芒发成监〔2026〕8号）
三、成本监审情况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依法对芒市人民医院医养中心2025-2026年度基本服务定价成本进行了测算。经核定：床位费总成本：493941.1元/年。护理费总成本：2391689.65元/年。医护理人员配置：27人。核定运营面积：1717平方米（一期），设置养老床位57张。
四、定价原则
1. 成本补偿、非营利：以核定运营成本为基础，按照非营利原则，兼顾财政补助、群众承受能力与市场行情。
2. 分级分类、优质优价：按房型定床位费，按失能等级定护理费，体现服务差异。
3. 公开透明、规范监管：明码标价、公示执行，接受发改、民政、市场监管部门监督。
4. 医养兼顾：突出医疗护理优势，保障失能、半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需求。
五、社会承受能力分析
制定收费标准，必须充分考虑本地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居民收入水平：2025年，芒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02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86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007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稳定。
费用负担评估：以拟定的双人间床位费（722.32元/月）和三级护理费（60.67元/日，约1820元/月）合计约2542元/月计算，约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5.4%，占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0.7%。考虑到养老服务费用通常由家庭共同承担且针对经济困难群体有相应的补贴政策，拟定标准在保基本的基础上，力求控制在其经济承受范围之内。
政策保障：公办养老机构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失能、孤寡等老年人，并可通过“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等渠道获得补贴，有效减轻特定群体负担。
六、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收费标准需反映本地养老服务市场的实际状况。
需求侧：芒市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达73907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8721人。高龄、失能老年人对专业医养结合服务需求持续增长，现有服务供给存在缺口。
供给侧：截至2025年11月，芒市共有养老机构5所，总床位528张，其中公办机构床位416张，民办机构床位112张。全市尚无由综合性医院直接运营的、面向全社会的医养结合中心。芒市人民医院医养中心的设立，填补了“医疗+养老”深度融合服务的市场空白，能更好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刚性照护需求。
七、拟定收费标准
基于成本监审结论，统筹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市场供求状况及政策要求，拟定芒市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基本服务试行收费标准如下：
（一）床位费标准
1.定价说明
计费周期：按日计费
成本构成：人员费用、商品服务支出、固定资产折旧、基建改造支出
核定单位面积成本：684.66元/㎡/年
2.床位费标准
	房型
	建筑面积
	每日（元/床）
	备注 

	单人间
	47.52㎡ 
	89

	独立会客室、独立卫浴、空调、电视、呼叫系统 

	双人间 
	24.84㎡ 
	23
	独立卫浴、空调、电视、呼叫系统 

	三人间 
	 35.10㎡ 
	22 
	独立卫浴、空调、电视、呼叫系统 


 3.收费规则
（1）按日结算。
（2）含基础水电、物业保洁、公共区域能耗、设施日常维保。
（二）护理费标准
1.定价说明
核定护理费总成本：239.17万元/年。
护理人员日均成本：242.69元/人/天。
按五级介护分级，对应能力完好至完全失能。
2.护理费标准
	护理等级
	 对应失能程度
	 每日护理人力配置
	[bookmark: _GoBack]护理费标准/元/人/天

	介护一级
	能力完好
	0.10
	24

	介护二级
	轻度失能
	0.20
	49 

	介护三级
	中度失能
	0.25
	61

	介护四级
	重度失能
	0.50
	121

	介护五级
	完全失能
	0.67
	163 


3.服务内容与分级 
介护一级（能力完好）：生活完全自理，提供房间清洁、送水、代购等服务；每日医生查房、护士每3小时巡视、监测生命体征。
介护二级（轻度失能）：基本自理，协助个人卫生、服药及活动；医生每日查房、护士每2小时巡视、监测生命体征。
介护三级（中度失能）：协助进食、翻身、如厕，预防压疮、简单康复训练；医生每日查房、护士每2小时巡视、专科护理（口腔、压疮、管路等）。
介护四级（重度失能）：全面生活护理（喂食、翻身、二便管理、擦浴等）；每日2次生命体征监测、专科护理、床旁交接班。
介护五级（完全失能）：全时段专人照护，医护衔接、临终关怀等，必要时鼻饲、约束；每日3次生命体征监测、出入量记录、营养支持、严密监护。
4.收费规则
（1）按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确定等级，动态调整，结果书面告知家属。
（2）按日结算。
（3）含医护人员薪酬、耗材、器械折旧、培训、管理等成本。
八、执行时间与说明
1.以上收费标准为试行价格，自正式发文之日起执行，试行期三年。
2.试行期内，芒市人民医院应按规定进行公示，并定期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运营数据。
3.本标准仅包含床位费和护理费，伙食费、医疗费、个性化特需服务费等另行据实收取，不得捆绑强制收费。
4.对符合政策的“三无”人员、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应严格落实相关补贴和费用减免规定。




